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2023年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3〕65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局各有关股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业协会、区物业管理协会，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各燃气经营企业、供水企业，各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佛山市南海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部署，结合我区住建水利系统工作实际，我局制定了《2023年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12月29日


2023年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今冬明春火灾
防控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领导批示指示精神，深刻吸取“11·16”山西吕梁煤矿办公楼重大火灾等事故教训，切实做好岁末年初消防安全工作，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稳定，根据《广东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加强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粤消安〔2023〕4号）、《佛山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佛山市2023年度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佛消安〔2023〕9号）等文件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至上”重要思想，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压实监管责任，精准研判风险，聚焦重点整治，夯实防控基础推进消防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能力水平，坚决防范遏制亡人火灾事故，确保全区火灾形势持续稳定。
　　二、工作时间
　　即日起至2024年3月31日。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今冬明春火灾防控的组织领导，确保取得实效，特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黄健鹏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副局长李森文、黄旭华、边志民、邓建波、何凯芬和总工程师黄友波担任，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燃气发展和监管股、物业管理股、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股、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股、水资源管理股、水利规划建设股、水利工程管理股、排水管理股、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相关负责人担任成员。
　　四、工作内容
　　辖区内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物业小区和公共租赁住房、在建和已建水利工程、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等各相关责任主体要全面开展消防火灾防控隐患自查自纠；主管部门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强化辖区内相关行业场所的消防安全巡查。
　　（一）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1.检查施工现场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的制定和落实。重点检查项目相关责任主体是否落实好以下自查自纠内容：在施工组织设计中应编制消防安全技术措施或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按照用火管理制度办理动用明火审批手续；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危险场所严禁动用明火；电（气）焊工、电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将易发生火灾和发生火灾后果严重的部位确定为重点防火部位，实行严格管理；在工地现场显要位置张挂防火警示标志等。
　　2.检查施工现场临时用房的消防安全管理情况。重点检查项目相关责任主体是否落实好以下自查自纠内容：施工现场临时用房应该符合GB50720-2011的规定，即办公、宿舍、厨房等临时用房应与在建工程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临时用房的构件材料、面积、层数和疏散通道等应满足要求；宿舍、办公用房与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变配电房等应分开建造；临时用房门前消防灭火器材应配齐到位；宿舍、厨房内严禁违章用电、用气等。
　　3.检查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生产条件。重点检查项目相关责任主体是否落实好以下自查自纠内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应符合安全技术规范；施工现场应设置消防通道并保持畅通；脚手架、出入通道口、各楼层楼梯口、施工升降机卸料口、存放易燃易爆危险用品场所等部位的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应配备到位；高层消防水源、水管、消火栓设置规范。
　　4.检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救援演练情况。重点检查项目相关责任主体是否落实好以下自查自纠内容：在企业、项目部开展全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并建立教育培训台账；严格落实现场日常消防检查，发现火灾隐患后及时落实整改；制定火灾、爆炸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火灾救援演练等。
　　5.检查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督促各责任主体开展建设工程领域电气综合治理，加强建设工程电气设计质量管理和加强电气施工质量管理；督促各责任主体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电气设计和施工，对发现的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6.检查彩钢板违规使用情况。对工地红线范围内搭建的现场人员办公、住宿等彩钢板临时用房进行检查，主要检查建筑材料和彩钢板芯材是否符合《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A级不燃材料要求。
　　7.施工单位应指定各类电动车辆固定停放场所，并组织按规定场所统一有序停放，严禁在临建房屋和建筑物内停放或充电。
　　（二）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保护
　　1.全面加强对城镇燃气门站、储配站、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等燃气站点的消防检查。督促企业消除安全生产隐患，落实安全消防工作。
　　2.检查燃气企业消防安全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是否健全，消防安全职责是否明确，消防设施和防火防爆器材是否合格，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3.检查企业消防应急抢险能力和燃气、油气管道安全应急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是否按要求编制消防专项应急预案，并按照要求配备应急救援物资、设备，落实消防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全覆盖。
　　4.检查企业是否有对管理人员、操作人员、送气工的教育、培训，使其掌握燃气安全、消防、用户安检和维修的知识、技能，杜绝违章操作。
　　5.检查燃气场站是否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为芯材的彩钢板搭建，是否违规使用聚氨酯泡沫等易燃可燃材料装修或者作隔热保温层。
　　6.检查燃气经营企业是否落实对用户的入户安全检查，并建立有完整的检查档案。
　　7.检查油气输送管道企业日常检测、维护、检修和巡查情况。
　　（三）物业管理方面
　　1.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合同约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确保物业小区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畅通，有无锁闭、封堵或占用现象；督促物业企业落实物业小区电动车停放管理责任。
　　2.督促物业企业配合消防部门做好物业小区消防知识宣传工作。
　　（四）在建水利工程
　　1.加强水利在建工程消防安全检查。严查违规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违规留宿人员、违规动火动焊等行为。凡发现违规住人、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违规充电的，一律采取措施彻底搬离；凡发现疏散通道不畅的，一律采取措施立即清通。
　　2.注重实效开展消防宣传培训。通过观看教育片、邀请讲师培训等方式，使工人牢固树立消防安全意识，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消防宣传培训工作,在建工程悬挂、张贴有关安全生产责任及消防的宣传横幅、海报。
　　3.积极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按计划有步骤开展在建水利工程应急演练，形成统一指挥、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五）已建水利工程
　　加强对于纳入目标管理的水利工程的巡查力度。严查违规操作机电设备的行为，禁止在工程管理范围内对电动车进行违规充电，一经发现将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搬离并通报；对于堆放杂物阻塞安全通道的行为也将立即清除。在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显著位置张挂防火警示标志。
　　（六）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
　　1.检查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落实安全生产负责制情况，是否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配备合理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资金投入是否有保障，是否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治，供水风险源管理等。
　　2.检查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运行现场安全生产管理情况，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危险场所严禁动用明火；电（气）焊工、电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将易发生火灾和发生火灾后果严重的部位确定为重点防火部位，实行严格管理；在工地现场显要位置张挂防火警示标志等。
　　3.检查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供水设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情况，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应急预案和应急设备设施等。
　　（七）公共租赁住房
　　对各镇（街道）公共租赁住房使用安全情况进行抽查，特别是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消防安全和物业管理情况、违规转租转借等。
　　五、工作步骤
　　（一）部署发动阶段（立即开展）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房管部门要明确职责、细化措施，将工作要求传达到所辖企业、项目和有关企业。
　　（二）组织实施阶段（即日起至2024年3月15日）
　　全区住建水利系统企业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方案要求开展火灾隐患自查，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帐，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处置。在此基础上，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要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对企业的自查自纠情况进行检查，督促企业落实火灾隐患闭环整改。期间，我局将适时开展抽查，对各单位工作开展今冬明春火灾防控情况进行督导。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4年3月31日）
　　各有关单位自行组织检查验收，固化经验做法，健全完善火灾防控工作机制。
　　七、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工作责任。各有关单位要充分重视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重要意义，今冬明春火灾防控期间，每月召开一次消防安全工作会议，组织分析研判火灾形势，研究和部署防范化解本地、本部门突出消防安全风险的有力措施。
　　（二）加强排查，严格监督执法。全区住建水利系统企业要把火灾隐患作为事故进行检查、整改，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要逐一建立清单、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确保整改到位。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要督促辖区职责范围内所有责任单位做好火灾隐患的自查自纠工作，同时加大检查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从严从重处罚。
　　（三）认真总结，加强信息报送。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以及局相关股室于2024年1月22日、2月25日前报送阶段性推进情况及工作台账；2024年3月23日前报送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总结（联系人:吴明亮、朱华盛，联系电话:86320715、8633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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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局各有

关股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

区建筑业协会、区物业管理协会，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瀚蓝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各燃气经营企业、供水企业，各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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